
案情
车辆轴断致翻车 销售公司被索赔
2010年11月27日，李先生购买了宏大汽贸公司销售的

一汽佳星牌小型普通客车。2013年5月16日13时，司机田
某驾驶李先生的车在G11国道上直道行驶时，车辆右后半
轴断裂致使车辆翻车，造成四位乘车人不同程度受伤，车辆
严重损坏无法使用。

交通事故书认定，查明司机田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无
违法行为，此次事故属于意外事故。

车主李先生以产品责任纠纷为由将销售商宏大汽贸公
司告上法庭，要求被告更换一辆没有质量缺陷的一汽佳星
牌小型普通客车、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6400元。庭审中，李
先生放弃了要求赔偿16400元损失的诉讼请求。

2013年10月16日，宏大汽贸公司提出申请，要求对客
车半轴断裂的原因及车辆后半轴的产品质量进行鉴定。经
鉴字，涉案车辆右后半轴断裂是由于在本案所涉及交通事
故中承受了较大的载荷，不存在质量问题。

李先生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法院未予准许。2016年4
月8日，李先生以司法鉴定意见书内容不全面、不完整，且存
在诸多疑点、缺乏具体的实验数据，仅为鉴定人员的主观分
析，主观随意性极强为由，提出申请，要求鉴定人员出庭作
证。但经法院通知，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

一审
被告应承担产品销售者的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先生购买宏大汽贸公司销售的

客车，二者之间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因产品存在缺陷
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
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原告李先生因客车存在缺陷
致使其财产受到损害，有权要求被告进行赔偿。

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的司机田某无任何违法行

为，根据鉴定意见认定，本案涉事故车辆为正常行驶中发生
右半轴断裂造成该起交通事故的发生。被告未举证证明其
销售的车辆不存在质量缺陷，故应推定被告销售的该涉事
故车辆存在质量缺陷，与造成该起交通事故具有因果关系，
被告应承担产品销售者的赔偿责任。

因本案涉交通事故的车辆严重损坏无法使用，故法院
一审判决被告宏大汽贸公司为原告李先生更换一辆无质量
缺陷的一汽佳星牌小型普通客车。

上诉
鉴定书不能证明半轴有问题

记者了解到，宏大汽贸公司不服黑龙江省鸡西市滴道
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
其不承担责任。

宏大汽贸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鉴定
意见书不能证明涉诉车辆的半轴存在质量问题，也不能
证明半轴断裂的原因。原审法院推定其销售车辆存在
质量缺陷依据不足，对鉴定意见不予采纳属程序违法。
本案属产品责任纠纷，李先生对涉诉车辆存在质量缺陷
承担举证责任。

宏大汽贸公司提出，“事故发生时，李先生购买的车辆
已超过两年的三包有效期，事故发生后，在车主未要求对车
辆零件进行更换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判决公司更换车辆没
有法律依据。”

二审期间，宏大汽贸公司提交了邮政特快专递送达的
查询，以证明鉴定所于开庭当日向原审法院发出请求另定
开庭日期的传真件，不属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接受质询
的行为。

对此，法院经审查认为，鉴定所于2016年4月13日收到
原审法院要求其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的通知书，其有充
足的时间在开庭前对其鉴定人员不能出庭的原因和理由向
原审法院说明，或安排其他人员按时到庭接受质询。宏大

汽贸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鉴定所有正当理由而未到庭
的情形，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终审
驳回其上诉 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李先生购买宏大汽贸公司销售的车辆，双方
当事人之间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成立。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
中对事实的认定，系“车辆右后轮半轴断裂，致使车辆翻
车”，对事故形成原因中认定“车辆驾驶人田某在这起事故
中无违法行为、此次事故属意外事故”。

宏大汽贸公司为证明其销售的车辆不存在质量缺陷而
申请鉴定，北京中机鉴定所在收到原审法院要求其鉴定人
员出庭接受质询的通知书后，未在开庭前对其鉴定人员不
能出庭的原因和理由向原审法院作出说明，或安排其他人
员按时到庭接受质询，故对其作出的鉴定意见书不应采信。

在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推翻该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
的事项及上诉人未有证据证明其销售的车辆不存在质量缺
陷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销售的涉案车辆存在质
量缺陷，与本起交通事故具有因果关系，上诉人应承担产品
销售者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因事故发生时涉案车辆未超过三年的保修期，事故发
生后，车辆受损严重，已无修复价值，故被上诉人要求予以
更换车辆符合客观事实，应予支持。

综上，鸡西市中级法院认为，宏大汽贸公司的上诉请求
不能成立，法院终审判决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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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文化的“黑客”
湖南人米某是个90后，初中就肄业了。虽然学习不好，

但米某却头脑灵活，听说给人家写软件当黑客很赚钱，他就
开始自学计算机软件编写。很快，到2014年年底，米某成了
职业黑客，开始根据互联网上“客户”的要求编写系列软件。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支付宝，米某的客户要求他编写
的软件，针对的就是支付宝，目标是获取别人的支付宝账
号、密码。

“我制作的软件有6种，分别是支付宝找回、修改支付宝
密码、淘宝注册（源码）、淘宝添加足迹、淘宝账号实名解异
常等。”米某交代，虽然这些软件名称不同，但其实它们都是
撞库或扫号软件。撞库就是用批量的账号和密码去攻击、
碰撞支付宝的服务器，一旦碰撞成功，就可以达到顺利登录
的目的，也就获取了别人的账号以及正确登录密码，进而获
取别人账户信息。扫号软件是和撞库配套的，它可以破解
淘宝或者支付宝等计算机信息系统的防护，确保可以不断
地碰撞。就这样，米某通过贩卖他的“技术”，非法获利1万
余元。

疯狂“扫号”获取他人账号信息
米某的“客户”又是哪些人呢？

其实，“客户”就是想要获
取别人个人信息的那些人。
他们在利用购买来的软件盗
取了别人的个人信息后，通过
qq群等社交群，将非法获得的
公民个人信息在网络上倒卖
谋利，小学文化的农民臧某便是其中之一。

臧某先是在网上购买了海量邮箱账号、密码等原始数
据，再利用购买来的扫号撞库软件，批量登录邮箱账号、密
码数据碰撞出淘宝账号、密码以及支付宝账号、密码之后，
将这些数据出售给他人。臧某被查获之时，已通过购买扫
号软件和70万余组账号密码，获得15300余组账号、密码，
非法销售获利2万余元。

只有初中文化的广东人郑某，同样购买扫号软件和180
万余组邮箱账号、密码，碰撞出淘宝账号、密码和支付宝账
号、密码8000余组，非法销售获利3万余元……

别人的余额直接转进了他们的钱包
臧某等人获得大量的账号、密码等个人信息后，他手上

也相当于有了一个大数据库。在这个大数据库中，他分离出
不同的信息，比如有些是淘宝账号、密码，这些可以卖给买刷
单的淘宝店家；有些是支付宝账号、密码，一些人成百上千组

地买，然后通过转账等方式直接窃取账户内的余额。比如康
某就在近半年时间内，从48个支付宝账号窃得账户余额人民
币8000多元；而彭某则从75个账号中不劳而获地窃走5000
余元，刘某从102个账号中窃取8000多元……

值得关注的是，与其他系列犯罪案不同的是，这起案中
涉案的，他们并不是彼此熟悉的团伙作案，而是共同处在这
个灰黑产业链中，有的是专门写软件的黑客，有的是用扫号
撞库软件窃取信息者，有的则是最下端直接购买账号密码
等个人信息的人。他们互不相识，但却通过网络上的各种
社交群进行上下端之间的相互联系、交易。

而且，这个灰黑产业链的非法参与者，文化水平都不
高，一般都是小学、中学文化，且大多是90后，有的甚至还是
未成年人。

经诸暨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涉案的数十名被告人
一审分别因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
罪等，被判处拘役至有期徒刑不等的刑罚，同时并处罚金。
涉案的赃款赃物、作案工具均被没收。

小客车轴断翻车 销售商被判担责
法院：给车主换一辆新车！

《法制晚报》

一辆一汽佳星牌小客车在正常行驶时，车辆右后半轴突然断裂，致使车辆翻车，4名乘车人受
伤。车主将销售商哈尔滨宏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大汽贸公司）诉至法院索赔。

近日记者获悉，此案经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最终判决宏大汽贸公司为车主更换一
辆无质量缺陷的一汽佳星牌小型普通客车。

一群“小学生”“中学生”专黑支付宝
看完这个案子，你还敢把各类账号的密码设成同一个吗？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若余

为了省时省力，如今，很多人会将微博、微信、邮箱、淘宝、支付宝等账号设
置为相同的密码。这样看起来省心，但实际上却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近
日，由诸暨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特大支付宝灰黑产业链系列犯罪案一审判决，
40余名被告人因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盗窃罪（部分被告人同时犯有数
罪）等分别获刑。加上此前已经宣判的39名被告人，这条产业链上的近百名违
法者均得到了法律的制裁。

随着绍兴地区首例涉支付宝灰黑产业链的全链条犯罪典型案被摧毁瓦解，
看似神秘的支付宝灰黑产业链也显得越发清晰了。


